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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林县木山乡民族学校采购学生生活管理服务
采购需求 

（2025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） 

一、采购内容 

（一） 采购服务名称：上林县木山乡民族学校采购学生生

活管理服务（二） 采购服务岗位及数量：本次采购学生安全生

活服务管理 2 人（女性）。 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 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 
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

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

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

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

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 

三、采购服务要求 

（一）学生安全生活管理服务内容 

1.学生在校期间，值班人员两班倒。白班 11:00——14：50，晚班 17:00—

—次日 8:30（上班时间可根据学校实际调整）。维护学生生活区内安全秩

序，检查学生寝室卫生，查看寝室中水龙头、电灯、电扇、空调等电器是

否关闭，如有损坏及时与电工联系。 

2.按规定的时间开关学生宿舍门，宿舍区域的卫生、宿舍纪律及安全

的日常管理和督查工作（特别是早起、午休、晚睡的管理与督查工作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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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间学生进出宿舍安全记录，禁止学生携带刀具、火源、利器、硬物、食

品等进入宿舍。 

3.做好学生宿舍区内防火、防盗、防汛等安全保卫工作，消除安全隐

患；对学生宿舍卫生间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监督，管理好学生的午睡、晚睡

纪律；如发现学生生病需要送医院治疗者，要及时报告且与班主任联系。 

4.及时处置宿舍内聚众斗殴等突发事件的，并立刻向值日领导、值日

老师或分管领导汇报。 

5.早中晚餐开饭时间，维护饭堂秩序。 

6.监督校园卫生。 

7.每周文明宿舍的评选及值周总结。 

8.纠正查处校内各种违章违纪行为，协助做好节假日和重大节日的

会场秩序和校内安全保卫工作。 

9.按时完成学校领导交给的临时性工作。 

（三）采购服务方派出的岗位服务人员要求 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

社会主义。   

2. 热爱教育工作，关爱孩子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爱岗

敬业。   

3.年龄：女 50 岁以下。 

4.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。 

5.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（医学上规定患有不能从事该岗位工

作的传染病），无残疾，无纹身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适应该

岗位的身体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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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采购其服务： 

（1）本人受过刑事处罚或治安处罚或被开除公职的；（2）

本人有流氓、偷窃、吸毒等不良行为或道德品质不好的；（3）本

人有较为严重的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；（4）本人因违反国家有关

法律规定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或因违纪违规被开除、辞退、解聘

的；（5）本人家庭成员或近亲属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被判处刑罚

的；（6）本人家庭成员或近亲属参加非法组织、邪教组织或从事

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组织的；（7）其他原因不适宜从事教育服

务工作的。 

（四）采购服务方应满足其他的要求 

1.具有为本项目服务的实施能力，符合、承认并承诺履行本

文件各项规定。 

2.服务方须持有《劳务派遣许可证》、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

（需提供电子扫描件）。 

3.具有公安机关核发的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和《保安培训许

可证》（报价时须提供相关证件扫描件）。  

4.供应商必须建有联网报警服务中心平台，发现紧急情况可

以一键报警，以应对处理应急事件（报价时提供联网报警服务中

心平台图片，中标后到现场核实）。 

5.为了便于学校管理，采购服务方必须是上林县城所在地

的公司。 

四、采购管理服务费 

（一）服务岗位人员数量。本次采购学生安全生活服务管理

共 2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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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采购管理服务费及报价。包括管理费（含税金）、服

务岗位人员的服务费含“五险”（由成交服务方办理）。“五险”

即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。为避

免不合理报价，降低服务质量，保证物业服务正常运转开支，管

理服务费报价按照服务岗位人员每人每月 2750 元封顶，12 个月

全额支付，总额 66000 元。底价按照服务岗位人员的服务费含

“五险”不低于上林本地最低工资标准。同等条件下，相同报价，

先报者中标。 

（三）本次采购预算金额为（大写）人民币陆万陆仟元整

（￥66000 元）。 

（四）生活管理服务费由学校逐月支付给采购服务方，且学

校在次月 10 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打到服务方的账户内。服务方

必须在次月 10 日前按时给服务岗位人员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保。 

（五）学校必须给服务方提供工作用品用具等。 

五、采购合同期限 

服务时间：本次采购合同期限为 12 个月，从 2025 年 4 月 1

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止。  

六、其他要求条件          

1.双方订立服务协议前，服务方要仔细阅读学校所规定与要

求，并按要求在收到中标通知后 3 天内向校方提供相关证件资

料，否则学校根据情况视为违约，并向有关部门申请废除该中标

结果，终止订立服务协议。 

2.如有一方因不可抗力、不能继续履行本合同的，应提前 30

日通知对方，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，经双方协商同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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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清剩余账务，本合同即可终止。 

3. 在学生生活管理服务采购过程中，如果乙方聘用的服务

岗位人员当月不按时到岗、脱岗、离岗、失职、管理不善等造成

甲方财产损失和师生受到伤害的，则由乙方负责赔偿，情节严重

的交由上级相关部门依法处理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乙方聘用的服

务岗位人员当月的岗位服务费。由于乙方聘用的服务岗位人员长

时间履职不力，工作效果不达到甲方要求的，经综合评定不合格

的，甲方有权不再支付给乙方聘用的服务岗位人员的任何费用。

并且要求乙方当月更换服务岗位人员，乙方应在 10 日内更换服

务岗位人员。 

4.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如果发生争议或纠纷，先由双方协

商解决，如不达成一致，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 

 

上林县木山乡民族学校 

2025 年 4 月 11 日   


